土地学发组字[2007]13号
关于做好中国土地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
推举和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一）
中国土地学会各分会：

经本会五届十四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将召开中国土地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进行理事会的换届选举。按照本会五届十四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的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和本会五届十五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的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方案，请你们做好会员代表的推举工作和理事候选人的推荐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关于会员代表的推举工作

每个分会可推举6—8名会员代表，以下人员可推举为会员代表：
1、
各分会的第五届理事；

2、
各分会的第六届理事候选人；

3、
各分会秘书长；

4、
与分会联系的团体会员代表。

如五届理事不能保证参加会员代表大会，分会可推举其他相关人员。

二、关于理事候选人的推荐工作

每分会原则上可推荐理事候选人3～6名，理事候选人必须符合理事会换届方案（附件1）规定的条件，具体推荐原则：

1、理事候选人应是从事本分会相关的专业，在该领域有较高学术水平，并热心学会工作的专家学者；

2、行政机关公务员不超过2名；

3、国土资源系统的理事候选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不超过2名；

4、代表单位的理事候选人，其所在单位原则上应是本会的团体会员；
5、60岁以上的不超过1名。

请各分会先提出理事候选人的建议人选，于2007年7月20日前报到中国土地学会办公室。待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后，各分会再正式推荐。
三、关于会员代表和理事候选人的登记和注册

所有会员代表和理事候选人必须先行进行个人会员网上登记（登记程序见附件2），并于2007年7月30日前完成。

在本会发放个人会员登记号后，请于2007年8月30日前将“中国土地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登记表”（附件3）和“中国土地学会第六届理事候选人推荐表”寄至中国土地学会办公室（无个人登记序号的表格无效）。

联系人：陈国胜、钱锋

电话：010-66562607，66562651

传真：010-66562563

通讯地址：100035 北京市西城区冠英园西区37号

中国土地学会

网址：www.zgtdxh.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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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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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第六届  代表推举  理事候选人推荐  通知（一）
抄报：李元总顾问、鹿心社总顾问、王世元副部长、邹玉川理事长
抄送：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国土资源部人事教育司
中国土地学会办公室              2007年6月7日印制
附件1

中国土地学会理事会换届方案
一、第六届理事会规模和组成原则

理事会人数160人左右，其中专家学者、一线科技工作者与管理人员的比例各占1/3；老中青理事比例适当（60岁以下的理事占70%以上）；新任理事占1/3左右。

    二、理事候选人具备的条件

    1、热爱祖国，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风；

    2、在土地科技领域有一定成就，能参加学会实际工作的专家、学者；

    3、在土地科技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积极参加学会活动，在科研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土地科技工作者；

4、从事土地科技管理工作，热心支持学会工作的领导干部；

5、熟悉土地学科理论和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利用实践经验丰富、具有高级职称的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6、代表单位的理事候选人，其所在单位原则上应是本会的团体会员。

    三、理事候选人的产生办法和分配方案

    理事候选人由中国土地学会各分会、各省级土地学会和各相关单位推荐产生。

    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

    分会              45名

    省级土地学会      62名

    相关单位          41名

机动名额          12名
四、理事产生选举方式

充分协商，等额选举，无记名投票。

五、具体工作程序

1、分会理事候选人的推荐工作程序
（1）推荐名额
每个分会根据实际情况原则上推荐理事候选人3至6名。

（2）推荐原则
a、理事候选人应是从事本分会相关专业，在该领域有较高学术水平，并热心学会工作的专家学者；

b、行政机关公务员不超过2名；

c、国土资源系统的理事候选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不超过2名；
d、代表单位的理事候选人，其所在单位原则上应是本会的团体会员；
e、60岁以上的不超过1名。

（3）推荐程序
各分会先提出理事候选人的建议人选，由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后，各分会再正式推荐。
2、省级土地学会理事候选人的推荐工作程序
（1）推荐名额
每个省级土地学会可推荐理事候选人2名。
（2）推荐原则
a、理事候选人必须是热心学会工作并能参加学会活动的土地科技工作者或科技管理工作者；

b、行政机关公务员不超过1名；

c、在国土资源系统事业单位的一线土地科技人员至少1名，其单位是本会团体会员的优先；

d、60岁以上的不超过1名。

（3）推荐程序
各省（市、区）的2名理事候选人由省级土地学会直接推荐。在各省（市、区）的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理事候选人，各省级土地学会可提出建议人选，不占各省（市、区）名额，由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安排。
3、相关单位推荐和机动名额理事候选人推荐工作程序相关单位推荐的理事候选人在统一协调各分会提出的建议人选和省级土地学会提出的高等院校建议人选后，再商请他相关单位推荐。机动名额由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掌握。
附件2

中国土地学会个人会员网上登记程序

个人会员网上登记工作原则上由所在地的省级土地学会组织。北京市属各单位的会员，由北京土地学会组织登记；包括国土资源部在内的在京中央机关及所属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的会员，由中国土地学会组织登记。

个人会员在上网登记前，首先要得到省级土地学会或中国土地学会通知的识别码。

个人会员第一次上网登记时，需先注册个人帐户，然后进入个人帐户填写个人资料，上传照片等。具体步骤如下：

一、注册

1、在中国土地学会网站(www.zgtdxh.org.cn)，点击“会员天地”栏目，在打开的页面中点击“新用户注册”；

2、选择“个人会员”选项和所在省份，并根据提示填写注册号、密码、自设问题、自设答案，在测试标志栏填写本省的识别码，然后点击“提交”；

3、提交成功后即完成注册，直接进入到个人帐户，可以开始填写个人资料。

二、进入个人帐户

已注册的会员，在“会员天地”栏目中的注册号和密码两个输入框内分别填写“注册”步骤中所确定的注册号、密码，再点击“登录”，即可在个人帐户填写个人资料。

三、填写个人资料

1.在个人帐户中点击“个人资料”，进入登记表页面，然后再点击“修改个人资料”，将登记表激活即可填写相关内容；

2.标有*的栏目为必填项； 

3.填写完毕后点击“确认”，回到个人帐户主页面；

4.此时可点击“个人资料”，再点击“提交照片”开始上传照片，也可点击“退出会员管理系统”。

四、上传照片

1.在个人帐户中点击“个人资料”，进入登记表页面，然后点击“提交照片”；

2.点击“浏览”，确定照片文件位置（照片文件为jpg格式，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00k），打开后点击“确认”，即可完成照片上传。

五、修改个人资料

会员所填写的个人资料发生变化时，请及时上网更改和补充，以保证会员资料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其步骤与首次填写个人资料时相同，即：

在个人帐户中点击“个人资料”进入登记表页面， 然后再点击“修改个人资料”，将登记表激活，修改相关内容，点击“确认”、“退出”。
六、修改密码

1.在个人帐户中点击“本帐户资料”，然后再点击“修改口令”，填写相关内容后点击“修改”；

3.此时可点击“退出会员管理系统”，也可继续修改个人资料。

七、注意事项

1.会员录入的个人资料应实事求是，据实填写；

2.未得到识别码的会员，可向所在地省级土地学会索要；新申请加入中国土地学会的人员，需先上网下载会员登记表，交各省级学会或中国土地学会审核通过后，再给予识别码；

3.会员上传的照片是会员证上使用的照片，需提供证件照；如不上传照片，不发放个人会员登记号，也不能办理会员证。
附件3
中国土地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表

                                                                                               年    月    日

	被推荐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党派
	
	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是否五届理事
	
	会员登记号
	

	邮编
	
	通讯地址
	
	E-MAIL
	

	单位电话
	
	传真
	
	住宅电话
	
	手机
	
	

	工作单位意见

工作单位（盖章）：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附件4

中国土地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推举单位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省学会职务
	会员登记号
	备注

	
	
	
	
	
	
	
	
	

	
	
	
	
	
	
	
	
	

	
	
	
	
	
	
	
	
	

	
	
	
	
	
	
	
	
	

	
	
	
	
	
	
	
	
	

	
	
	
	
	
	
	
	
	

	
	
	
	
	
	
	
	
	

	
	
	
	
	
	
	
	
	

	
	
	
	
	
	
	
	
	

	
	
	
	
	
	
	
	
	


说明：备注中请注明被推举人是否本会第五届理事或第六届理事候选人，如是，用“五”或“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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